附件4

XX镇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稻谷生产补贴
的公示（参考格式）

根据《钦北区农业农村局 钦北区财政局 钦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钦北区2021年稻谷生产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钦北农发〔2021〕XX号）要求，现将本村申报2021年稻谷生产者补贴的名单公示如下，公示期7个工作日。
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，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，于2021年X月X日前邮寄或直送至××镇人民政府 （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，邮寄的以邮戳为准）。地址：××××××××；联系电话：××××××（兼传真）。群众如实反映问题受法律保护。

    附件：XX镇XX村2021年稻谷生产补贴公示表


钦州市钦北区××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X月X日



	公示日期：2021年x月x日至2021年xx月xx日

	镇村:XX镇XX村（居）委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亩

	序号
	系统农户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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